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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很多人表示，员工主动放弃社保，HR只能一脸懵逼......

这个时候你以为员工放弃缴纳社保，公司就可以少交一分钱？但其实这是个巨坑啊!

正常缴纳社保的员工，平时看病就医能够按比例费用报销，但是对于一部分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员工来
说，这笔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呢？

我听到有HR笑了：总不能公司替他出吧？

首先，咱们来看一个案例

马建国（化名）于2012年7月11日入职广东省惠州市某公司，入职时马建国出具《申请书》自愿放弃购买
社会保险。

2014年3月17日至2014年4月1日，马建国由于旧病复发，请假前往医院住院治疗，共花费医疗费96448元，
该费用由马建国自行垫付。该医院出具《疾病诊断证明书》及《出院通知书》，医嘱建议全休三个月。

2014年7月1日，马建国返回公司上班，打算向公司申请报销一部分医疗费用，但是与公司发生争议，马
建国提出了解除劳动合同。

该公司同意支付了吗？

该公司不同意支付，“打官司”开始了：

仲裁和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未缴社保导致马建国不能报销医疗费，公司需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公司需支
付马建国医疗费56554.2元。



公司认为马建国在职时未能及时参保，马建国亦有责任，不同意支付医疗费56554.2元。

 马建国认为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费用的责任在公司，公司应当承担医疗费。

该公司又同意支付了吗？

该公司又不同意支付，继续上诉：

惠州中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
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一旦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就应依法为其缴交社会保险。马建国虽签订
了放弃购买社会保险的承诺，但其放弃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义务，应认定为无效。

马建国于2014年3月17日至2014年4月1日在医院住院治疗，结合惠州市人民政府第60号令《惠州市社会基
本医疗保险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医保费的，未缴纳期间所属职工发生的
医疗费用，由用人单位按本办法的相关规定承担。”

因此，在上述时间段发生的医疗费用人单位应予以承担。一审法院经核算，公司应向马建国支付医疗费5
6554.2元。

该公司又又同意支付了吗？

该公司依旧不同意支付并且表示好委屈，又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后表示：惠州中院说得对。驳回了该公司的再审申请。

经核算，公司应向马建国支付医疗费56554.2元，原审判决该公司向马建国支付医疗费56554.2元。

该公司又又又同意支付了吗？

支付了。

由此可见：一旦同意员工“自愿放弃购买社会保险”的申请，看上去双方你情我愿，但实际上是将公司
置于风险之中，现实很残酷，后果很严重。如下：

1员工发生工伤怎么办？

如果公司未参加工伤保险，如果员工不幸发生工伤事故，既包括安全事故，也包括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
要责任交通事故，还包括工作过程中突发不明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等等这些无法预料
的突发情况，所有的工伤待遇都得由公司买单，按照伤残等级不同，工伤待遇轻则上万，重则数十万、
上百万。

2员工患重大疾病怎么办？

没有医疗保险，实务中这笔本应该由社保部门报销的医疗费就全部转嫁到公司头上了，如果员工重病，
要花的医疗费可能足以让公司老板感到身体被掏空。

3员工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怎么办？

员工以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虽然实务中有种观点



认为员工主动放弃社保，事后再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可以不支持员工的经济补偿
诉求，但是，也有观点认为放弃社保本身就是一种无效行为，可以支持员工的诉求。

所以说：

员工自愿放弃社保是个坑！

员工自愿放弃社保是个坑！

员工自愿放弃社保是个坑！

 机智的HR早就看穿了一切

当员工自愿放弃缴纳社保时，HR可千万不要放弃规劝，这种做法坑公司也坑自己！很有可能造成“一着
不慎，满盘皆坑”的局面，调节、仲裁、上诉，耗费时间精力，影响正常工作（或者丢掉工作），怎么
算都是损失。

你有各种理由想放弃社保，

社保却做好了下半辈子养你的准备。

诶，突然有点忧桑，

但，职场不相信眼泪。

我司简介：

    骏伯人力集团成立于2003年3月，具有10多年行业经验，建立了以广州、北京、上海、深圳为中
心覆盖中国大陆31省市的300多个全国网点，直属分公司覆盖全广东21地市，为客户提供“一地签约、全
国通行”的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平台！荣获中国百强劳务派遣机构、华南地区服务满意度高劳务派遣机
构等众多荣誉，主要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外包、人才租赁、劳动保障事务外包、业务外包、社保代理、人
事代理、补充福利计划等服务，致力成为中国网点齐全、队伍专业、服务高效的人力资源外包供应商。
咨询及办理社保联系方式：

联系人：冯小姐

电话：020-38023738-8809

手机/微信：13535584783

QQ  :  771741347

邮箱：771741347@qq.com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140号华港商务大厦80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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